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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12月23日（星期五）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2月23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2年 12月 23日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12月23日9:15- 15:00。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福应街道丰溪西路15号浙江仙

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5、会议主持人：张宇松先生。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1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 345,388,88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989,204,866股的 34.9158%。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7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7,375,2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8656%。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56,609,0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9409%；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7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8,779,8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74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

如下：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345,367,585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38%；0 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
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21,300 股弃权,占参与本
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17,353,9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19%；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213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8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其中张宇松先
生、金炜华先生、张王伟先生、陈卫武先生、曹保湖先生、张国钧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张红英女士、郝云宏先生、刘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2.1 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2.1.1 选举张宇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43,675,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5,661,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01%。2.1.2 选举金炜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43,675,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5,661,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01%。2.1.3 选举张王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43,675,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5,661,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01%。2.1.4 选举陈卫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43,675,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5,661,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01%。2.1.5 选举曹保湖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43,675,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5,661,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01%。2.1.6 选举张国钧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43,675,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5,661,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01%。2.2 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2.1 选举张红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43,675,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5,661,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01%。2.2.2 选举郝云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43,894,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6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5,880,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67%。2.2.3 选举刘斌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43,894,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6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5,880,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67%。

以上 9名董事中没有职工代表，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也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为：吴
天飞先生、李燕琴女士、王咏先生、张弛先生。与公司六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郭伟波先生、杨欣欣先生、李静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上述人员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3.1 选举吴天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343,675,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5,661,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01%。3.2 选举李燕琴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343,610,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8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5,596,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45%。3.3 选举王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343,610,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8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5,596,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45%。3.4 选举张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343,610,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8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5,596,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4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海燕女士、沈高妍女士见证了本次股东大

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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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2月23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12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宇松先

生召集并主持，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张宇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董事会决策机制，董事会选举了公
司 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2.1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张宇松、郝云宏（独立董事）、刘斌（独立董事）、陈卫
武、金炜华，召集人为张宇松。2.2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张红英（独立董事）、郝云宏（独立董事）、刘斌（独立
董事）、曹保湖、张王伟，召集人为张红英。2.3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郝云宏（独立董事）、张红英（独立董事）、张宇松，召
集人为郝云宏。2.4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斌（独立董事）、张红英（独立董事）、张国
钧，召集人为刘斌。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金炜华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4、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和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应明华先生、Car⁃lo Cartasegna先生、邹文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王瑶华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5、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张王伟先生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张王伟先生具体联系方式：
电话、传真：0576-87731138
邮箱：zww@xjpharma.com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福应街道丰溪西路15号6、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

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秀燕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7、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沈旭红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沈旭红女士具体联系方式：
电话、传真：0576-87731138
邮箱：ssh@xjpharma.com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福应街道丰溪西路15号
张宇松先生、金炜华先生、张王伟先生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个人

简历详见公司 2022年 12月 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其他人员的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意
见内容详见2022年12月24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1、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4日
附件：
应明华：男，196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双学士学历，

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中共党员。曾任仙居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车间技术主任，
仙居制药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本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技术设备部部长、总经理助
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浙江仙琚制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三合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持有本公司152.064万股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Carlo Cartasegna：男，1959年10月出生，意大利国籍，1986年毕业于意大利
都灵理工大学，拥有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博科尼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先后在 INVEST-SOPAF、GenSet SpA、Betz Inc、Thermadyne Inc. 等公司任
职；曾任Farmabios SpA任首席执行官、BS 私募股权产业顾问、Ferrania Technol⁃ogies SpA 化工事业部董事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STC集团联合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邹文辉：男，1977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
任职天津武田制药有限公司、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任地区经理、高级地区经理、赛
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任大区经理、高级大区经理、区域总监、高级区域总监、
全国销售总监、CV2 治疗领域负责人、百时美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任免疫肿瘤
中国销售部负责人，中国执行委员会成员。现任浙江仙居制药销售有限公司总
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瑶华：女，1971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
级会计师。曾任宁波清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财务部副经理、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未
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财
务总监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徐秀燕：女，197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正
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曾任仙琚制药财务部会计、浙江仙琚置业有限公司财务
部经理、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审计总监。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沈旭红：女，1977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
党员。曾在本公司任职液相色谱分析员、媒体与投资者关系专员。现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沈旭红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未持有本公司
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22-060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2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12月16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由吴天飞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监事7人，实
到监事7人，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以现场投票表决方
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吴天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吴天飞先生个人简历详见公司2022年12月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仙琚制药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12月2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报喜鸟”）全资子公司浙江

报喜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报喜鸟创投”）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1,500万元与上海浚泉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浚泉信”）共同投资宁波浚
泉事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浚泉事功”），成为其有限合伙
人，从而定向投资新材料行业，并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宁波浚泉事功债务承
担责任。

本次共同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
订）》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共同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
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1、机构名称：宁波浚泉事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C3NGT991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4、成立时间：2022年11月15日5、注册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P01056、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浚泉信投资有限公司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8、出资情况

（1）报喜鸟创投投资前宁波浚泉事功出资情况
序号

1

2

合计

合伙人名称

上海浚泉信投资有限公司

方小波

合伙人类别

普通合伙

有限合伙

出资方式

现金

现金

认缴出资额
（万元）

1

999

1,000

占最终认缴总额占比
（%）

0.10

99.90

100

（2）报喜鸟创投投资后宁波浚泉事功出资情况
序号

1

2

3

合计

合伙人名称

上海浚泉信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报喜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9位自然人合伙人

合伙人类别

普通合伙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

出资方式

现金

现金

现金

认缴出资额
（万元）

1

1,500

1,500

3,001

占最终认缴总额占比
（%）

0.0333

49.9833

49.9833

100

注：其他9位自然人合伙人认购出资额最高为400万元，认购出资额最低为100万元。
三、宁波浚泉事功合伙人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1、机构名称：上海浚泉信投资有限公司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K359Y2R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4、成立时间：2015年12月28日5、注册地：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168弄6号606室6、法定代表人：周信忠7、股权结构：周信忠持股50%、苏文娟持股22%、报喜鸟持股18%、方小波持

股10%8、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以上均除银行、证
券、保险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9、上海浚泉信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基金备案手续，备案
编码为P1062697。

（二）有限合伙人1、报喜鸟创投
机构名称：浙江报喜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31694055X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5年02月03日
注册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A0684
法定代表人：吴婷婷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其他九位自然人合伙人，认购出资额最高的为400万元，认购出资额最低
的为100万元，且均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四、合伙协议主要内容1、合伙期限（基金存续期）
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限为7年，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算；2、责任承担
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认缴的出

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3、执行事务合伙人
全体合伙人以签署本协议的方式一致同意委任上海浚泉信投资有限公司

作为本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4、业绩报酬的收益分配
对于合伙企业取得的项目投资收益，普通合伙人将获得管理人业绩报酬，

计算方式为：[所投项目实际回收金额（扣除合伙企业运作过程中相关的直接税
费）+历次分红金额等-所投项目本金]×20%。5、利润分配

合伙企业在扣除合伙企业费用后实现投资退出后，确认基金清算后，首先
全额返还各合伙人的实际出资额，剩余部分扣除业绩报酬后按各合伙人实际出
资比例进行分配。合伙企业利润分配的执行涉及合伙企业各合伙人应缴纳的
相关税费，基金托管人将根据划款指令划至基金相应账户，由执行事务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进行代扣代缴。6、管理费

管理费的计算支付标准和支付期限：管理费合计为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
的2%。本管理费不存在年管理费，为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全部管理费，自投资
项目开始回收资金后即一次性提取。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1、本次投资的目的
公司本次投资宁波浚泉事功，旨在充分发挥和借助上海浚泉信的平台优

势、专业团队优势和项目资源优势，拓展公司投资渠道，将有效提高公司闲置资
金的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资本增值，符合公司“实业+投资”的发展战略要求，有
利于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稳定性、可持续发展。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是在充分
保障公司运营资金需求，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前提下，以有限合伙人身
份入伙，承担有限风险，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2、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公司本次的投资将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同时，投资标的运营管理过程
中将受宏观经济波动、行业周期变化、公司经营管理能力等多种因素影响，合伙
企业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或出现亏损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以降低投
资风险。

六、其他说明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均未参与合伙企业份额认购，亦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2、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合伙企业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3、公司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前12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4、公司将积极跟进投资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154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22-065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
共同投资宁波浚泉事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22-096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12月23日（星期五）下午1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 12月 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 12月 23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2月
23日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水阁工业区石牛路73号方正电
机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2.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

式。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冯融先生
6. 召开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22年12月8日、2022年12月

13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3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2,766,3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52%。
（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未注销
的股份数量，下同）。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计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4,445,0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015%，其中中小投资者共0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2人，所持（代表）股份 18,321,2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37％。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网络
投票的中小股东 32 人，代表股份 18,321,2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673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

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方正电机（德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 决 结 果 ： 同 意 38,680,886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90.4470％；反对4,085,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3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35,8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77.7010％；反对 4,085,4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9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浙商银行资产池成员单位的议案》2.1《关于公司为三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680,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4470％；

反对4,085,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3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35,8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77.7010％；反对 4,085,4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9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通商（杭州）律师事务所曹静、郑上俊律师认为，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治理准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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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融资

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正电机（德

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清方正“）抵押其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用于申请
银行授信融资。具体情况如下：

一、申请银行授权融资提供抵押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德清新能源驱动电机产业基地项目建设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德清

方正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支行申请项目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3.8 亿元，抵押其位于湖州莫干山高新区砂村区块凤凰路南侧的房屋所有权
及土地使用权（权证号：浙(2022)德清县不动产权第0023988号）。

二、审批程序2022年5月6日，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办理银行授信额
度及授权董事长在银行授信额度内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及子
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2022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最高综合授信额
度合计10亿元人民币，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本届任期内，在经董
事会审议通过的向银行融资及承诺担保的额度范围内，签署向银行融资与担保
事宜的相关法律文件。

本次银行授信融资及抵押担保额度在公司 2022年 5月 6日召开的 2021年
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德清方正以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抵押用于申请银行授信融资，能

够为德清新能源驱动电机产业基地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符合公司业务及经
营发展的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3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2月24日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高管变更类型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
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
监督管理办法》等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2.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任职日期

过往从业经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首席信息官、财务负责人

高贵鑫

-

-

2022年12月23日

2000年10月至2006年3月任职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2006年3月至2012年3月任职于大成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任职于国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4月至2017年6月任职于大成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20年1月至2021年11月任职
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11月至2022年12
月任职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12月加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公司总经理（法定
代表人）兼首席信息官兼财务负责人。

基金从业资格

中国

本科、硕士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公司按相关规定向监管机构报备。自2022年12月23日起，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汪兰英女士不再代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4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变更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泰达宏利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现将最近 12个月内董事变更的情况公告如
下:

经本公司股东会 2022年度第四次和第八次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刘轶先
生、傅国庆先生、蒋建明先生、胡俊强先生、符英华女士、类承曜先生、陈展宇先
生不再担任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选举杜汶高先生、金旭女士、高贵鑫先
生、张凯女士、查卡拉·西索瓦先生、樸睿波先生、陆敏先生担任本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董事，其中，查卡拉·西索瓦先生、樸睿波先生、陆敏先生为独立董事。该董
事变更事项将按照规定报监管机构备案。

上述董事变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泰达宏利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公司公募基金管理业务及基金份额持有人
的合法权益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4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2月2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高管变更类型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
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
监督管理办法》等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离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2.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任职日期

过往从业经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董事长

金旭

-

-

2022年12月23日

1993年7月至2001年11月任职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2001年11月至2004年7月任职于华夏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2004年7月至2006年1月任职于宝盈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06年1月至2007年5月任职于
梅隆全球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2007年5月至
2014年12月任职于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任职于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至2022年10月任职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11月加入宏利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基金从业资格

中国

研究生/硕士

注：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非高级管理人员。
3.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董事长

傅国庆

董事会改组

2022年12月23日

无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公司按相关规定向监管机构报备。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暨对外担保事项概述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8

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浙江道明科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道明科创实业”）100%股权以 63,398.5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永康市小微企
业园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康企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0日及2022年11月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道明科创实业主要从事安防小微园项目的定向开发建造、销售等业务。根
据银行贷款政策和商业惯例，由于购买小微园项目的客户普遍为中小微民营企
业，资金实力较弱，部分客户先支付30%以上的首付款，其余部分房款需要从银
行取得固定资产购建贷款来支付，该贷款偿付形式类似于普通商品房的银行按
揭贷款。在上述股权收购前，道明科创实业为购买道明安防小微园工业厂房的
购房客户固定资产购建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在超过50,000万元额度基础上追
加的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担保额度由原股东即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期限自贷款银行与购买客户签订借款合同并发放贷款之日起至购房客户将所
购工业厂房办妥不动产抵押登记至贷款银行名下时为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道明科创实业累计担保余额为55,304.04万元，其中本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余额为16,286.84万元，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余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86%。上述担保已经公司于 2020
年9月24日召开的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1年4月16日召开的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对
外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定。

根据 2022年 11月 9日，公司与永康企投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双方约
定，永康企投在协议生效暨股东大会通过后1个月内完成担保置换，与银行协商

解除原由转让方提供的连带担保，并向银行提供新的连带担保，解除公司的担
保责任。如银行不同意解除变更原有担保措施的，永康企投应就本公司连带的
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形式为连带保证）。本公司在本协议生效后因担保支付
的代偿款有权要求永康企投承担。

因银行业务模式限制未能解除变更原有担保措施，故永康企投于2022年12
月23日与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永康企投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部分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二、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反担保类型：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反担保范围：永康企投自愿根据《保证合同》、《入园企业甲方合作协

议》及本公司《股东会同意保证意见书》等有关条款约定的公司向浙江永康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范围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并履行反担保责任；

（三）、反担保期限：至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上述《保证合同》中约定的贷款
人取得道明安防小微园不动产权证并抵押给浙江永康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时止。

三、本次担保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完成后，上市公司已不再持有道明科创实业股

权，为确保标的公司道明科创实业业务的持续稳定，保证股权转让交割的顺利
进行，公司根据已签署的担保合同或协议继续与标的公司共同为安防小微园项
目的购房客户固定资产购建贷款提供部分连带阶段性担保，上述担保按照有关
规定已履行过决策程序，并未在原有对外担保安排上增加公司的担保额。现道
明科创实业受让方永康企投为本公司连带部分提供反担保，降低本公司的担保
风险，稳定上市公司经营与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报备文件1、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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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进展暨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


